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1 
 

公司代码：6012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：君正集团 

 

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 

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

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http://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、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1.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。 

1.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无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2.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君正集团 601216 内蒙君正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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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

末增减(%) 

总资产 38,472,875,629.88 38,844,932,729.14 -0.96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,937,918,935.78 25,707,137,541.56 0.90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

增减(%) 

营业收入 9,800,179,198.33 10,463,458,824.39 -6.34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,524,795,594.40 2,032,034,695.44 -24.96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
1,507,375,852.86 1,980,030,471.70 -23.87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3,023,941.52 1,969,365,008.86 -73.44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5.82 8.67 减少2.85个百分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1807 0.2408 -24.96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1807 0.2408 -24.96 

2.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股 

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217,994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股东 

性质 

持股比

例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限

售条件的

股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

的股份数量 

杜江涛 
境内自

然人 
31.95 2,695,680,000 0 质押 799,207,467 

乌海市君正科技产业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 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21.41 1,806,566,400 0 质押 342,810,000 

田秀英 
境内自

然人 
9.08 766,080,000 0 无 0 

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

司 
未知 4.80 405,208,169 0 无 0 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.52 128,048,448 0 无 0 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

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

数证券投资基金 

未知 0.86 72,779,047 0 无 0 

黄辉 
境内自

然人 
0.40 34,002,300 0 无 0 

青骓私募基金管理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－青骓裕福五期

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未知 0.39 33,120,000 0 无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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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骓私募基金管理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－青骓裕福六期

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未知 0.39 33,120,000 0 无 0 

青骓私募基金管理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－青骓裕福四期

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未知 0.39 33,120,000 0 无 0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

一致行动的说明 

1、前 10 名股东中，君正科技股东为杜江波、郝虹、杜江涛，其中

杜江波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杜江涛之兄，郝虹系杜江涛之妻； 

2、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

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
不适用 

2.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


